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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即

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公司于2022年7月27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对本

次会换届选举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设董事7人，其中非独立董事4人，独立

董事3人。公司第七届提名委员会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进行了任职资

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吴捷先生、周亮先生、黄海波先生、陆平山先生为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潘自强先生、黄韬先生、裴大茗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潘自强先生为具备会计专业资质的独立

董事候选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上述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潘自强先生及黄韬先生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裴大茗先生已出具承诺参加最近一期独立董事

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按照相关规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查无异议后，公司股东

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拟选举的独立董事人数未低

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公司对第七届董事会

各位董事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附件：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1、吴捷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1967 年 10 月, 高级经济师。

1989 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2003 年在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就读金融学在职研究生，2005 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CEO 课程班进修；

现任公司董事长、日发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总裁等。曾任浙江日发纺织机

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先后荣获浙江省杰出民营企业家、绍兴市青年建设功臣、浙

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常务理事、浙江省企业联合会

五届常务理事等多项荣誉称号。 

截至目前，吴捷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43,740,000 股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之一。吴捷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经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吴捷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任职资格要求。 

2、周亮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1975年 4月，博士学历；现

任公司机床事业群总经理；曾任海克斯康制造智能大中华区研发经理、副总工、

总工、副总经理、执行副总裁、执行总裁、全球方案副总裁、西湖大学云栖教授、

智能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执行院长。 

截至目前，周亮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最高人民

法院网查询，周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的任职资格要求。 

3、黄海波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1978年 2月，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董事、日发集团董事、财务总监、浙江日发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五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曾任日发集团财务经理、副总裁。 

截至目前，黄海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最高人民

法院网查询，黄海波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的任职资格要求。 

4、陆平山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1971年 6月，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董事、研发中心副主任；曾任公司技术部经理、技术副总、车铣事业部

总经理、日发航空装备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日发机床研发中心技术主任、日

发航空装备研发中心技术主任、日发集团董事、日发机床金切事业部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陆平山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最高人民

法院网查询，陆平山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的任职资格要求。 

5、潘自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1965年 3月，硕士研究生，

注册会计师，现任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教授、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导师、MBA硕士

生导师，兼任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灵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截至目前，潘自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最高人民

法院网查询，潘自强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的任职资格要求。 

潘自强先生于 2011 年参加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独立董事资格培训班

学习，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6、黄韬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1980年 6月，博士学历；现

任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交通大学

讲师、副教授。 

截至目前，黄韬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最高人民

法院网查询，黄韬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的任职资格要求。 

黄韬先生于 2017 年参加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独立董事资格培训班学

习，并取得结业证书。 

7、裴大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1976年 8月，硕士学历；

现任中国船舶集团质量与可靠性中心资深研究员；曾任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

济研究院研究室副主任、主任、院长助理。 

截至目前，裴大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最高人民

法院网查询，裴大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的任职资格要求。 

裴大茗先生目前尚无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但已承诺将积极报名参加最近一期

独立董事培训，并承诺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